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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人民身體自由應受保障，乃行使憲法所賦與其訴訟權利之前提，為重要之基本人權。而

刑事訴訟之目的固在發見真實，藉以維護社會秩序，然其手段應合法純潔、公平公正。故憲

法第 8 條基於保障人權之理念，即明定非依法定程序不得為逮捕拘禁。所稱「法定程序」，

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，所依據之程序，須以法律定之，其內容更須實質正當。 
(二)當國家機關為實行其刑罰權，以被告之陳述為證據方法時，依刑事訴訟法第 71 條、第

71 條之 1 及第 72 條之規定，係以傳喚為原則，而於符合一定之法定要件下，始例外以拘提、

逮捕之手段強制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到場。由於偵查機關無羈押之權限，其依法拘提、逮捕被

告或犯罪嫌疑人，即應踐行同法第 93 條之規定，以實質正當之法定程序為之。該條第 1 項

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受拘提、逮捕後之訊問，於民國 86 年 12 月 19 日修正時刪除「至遲不

得逾二十四小時」之文字，明定為「應即時訊問」，係基於人權保障程序應實質正當之要求。

則在偵查機關依法拘提、逮捕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後之暫時留置期間，應以防止其逃亡、湮滅

罪證、勾串共犯或證人及確認其犯罪嫌疑是否重大等保全事項而為處置，非以實施積極偵查

為其主要目的。 
(三)故檢察官對於依法拘提、逮捕到場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，應依該條之規定，以第 94 條至

第 100 條之 1 所定之方法為即時訊問。此時訊問之內容，以釐清第 93 條第 2 項、第 3 項聲

請法院羈押或認無羈押之必要，逕命具保、責付或限制住居等相關事項為限。因此，第 93
條第 2 項所規定之 24 小時期限，偵查機關雖依上揭方法為訊問，縱仍在法定期限或法定障

礙期限內，仍不得有不必要之遲延，以防止偵查機關利用該期限，在非公開之偵訊處所，為

違背實質正當法律程序，侵害憲法所保障基本人權之行為。 
(四)倘檢察官或司法警察（官）專為取得自白，對於拘提、逮捕到場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為

遲延訊（詢）問，利用其突遭拘捕，心存畏懼、恐慌之際，為使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自白或

取得正犯與共犯之犯罪資料，而不斷以交談、探詢、引導或由多人輪番之方法為說服之行

為，待取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已屈服之說詞或是掌握案情後，始依正常程序製作筆錄並錄

音。在此情形下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精神及身體可認處於恐懼、壓迫之環境，意思之自由

自受壓制，其因此所作之陳述，難謂出於任意性，此種偵查手段非但與憲法保障人身自由

所必須踐行之實質正當法律程序相悖，且與第 156 條第 1 項「其他不正之方法」之要件相

符，其證據能力自應予以排除。而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轉換為證人加以訊問，有上揭情形者

亦同。但檢察官之遲延訊問確有正當理由者，不在此限，自不待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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